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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昨日，合肥

市物价局公布《合肥市社区医疗价格》。

包括检查治疗、化验、麻醉等九方面社区

医疗服务都有了明确的指导价格。其中

一般诊疗费每人次最高10元，体检费每

人次最高18元。该指导价格自7月25日

开始执行，有效期5年。

据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基

本医疗服务应当符合《安徽省医疗服务价

格（试行）》所列项目，执行政府指导价。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和价

格按照《合肥市社区医疗价格》执行。在规

定的最高价格内，根据本单位的医疗技术

水平和病人就医情况，可适当下浮。

物价部门表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

须实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在服务场

所显著位置通过统一明码标价表、电子显

示屏等方式公布本医疗机构服务项目名

称、计价单位、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以及

物价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12358等，接

受价格、卫生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和社会监督。

合肥公布社区医疗服务价格

一般诊疗费每人次最高10元

项目名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诊疗费

社区卫生服务站一般诊疗费

住院诊查费

体检费

取暖费

空调降温费

会诊费

计费单位

人次

人次

床日

单人间

双人间

三人间

四人及以上

单人间

双人间

三人间

四人及以上

专家会诊

主治医师

价格

10元

6元

1元

18元

14元/床日

5.4元/床日

3.6元/床日

2.7元/床日

14元/床日

5.4元/床日

3.6元/床日

2.7元/床日

9元/次

4.5元/次

合肥市社区医疗服务价格（部分）

合肥、马鞍山、淮南等可以自助打印
个税完税证明，年底前16个省辖市可以
同城通办纳税业务……近日，省地税局公
布了多项便民办税征管措施，内容覆盖税
务登记、发票管理、网上办税、自助和移动
办税、简并报表文书、同城通办、税收信用
7个方面，近年来全省地税系统征管创新
和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都将应用到办
税服务中。

汪如润 记者 任金如

我省公布便民办税举措
发票中奖有望直接充值手机话费

合肥等3市可自助打印个税完税证明

合肥、马鞍山、淮南等市地税局，2014

年全部实现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自助打

印，并实现发票真伪查询、税收政策公告

等功能。明年起，逐步增加和完善功能，

并积极试点办税场所外的自助办税服

务。而且，合肥、淮南市地税局正在开发

移动自助服务平台，2015年上半年试运

行，初步实现发票真伪查验、政策咨询等

功能。

今年年底前，全省所有省辖市地税

局实现市区范围内的同城通办，可办业

务至少包括日常申报纳税、发票日常领

用、代开发票（不含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

发票）3项。2015年底前，所有的县地税

局实现全县范围内的同城通办。

100元以下有奖发票当场兑奖

有奖发票单张中奖金额在 100 元

（含）以下的，中奖人直接在消费场所兑

奖。有奖发票单张中奖金额在100元以

上的，中奖人前往地税部门办税服务场所

兑奖。同时，合肥市等有条件的市地税

局，将积极探索兑奖金额直接充值手机话

费等新型兑奖方式。

支持淮南、马鞍山等有条件的市，探

索开展质监、工商、国税、地税部门间的

“四证联办”。对于能够取得第三方信息

的，如房产、土地、车辆，可以不再要求纳

税人提供相关资料。

建立税收不良记录信息数据库

2014年底前，宿州、马鞍山市地税局

试点使用税收不良（失信）记录认定功

能。自2015年起，全省地税系统都将实

现纳税人不良（失信）记录认定工作常态

化，逐步建立起全省地方税纳税人不良

（失信）记录信息数据库。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是对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

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

疾病陷入经济困境。记者从安徽省

人社厅获悉，目前全省已经有10个市

开始支付大病保险待遇，2.6万人次已

受益，今年年内，全省16个市将实现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的全覆盖。

据省人社厅介绍，已经组织实施

居民大病保险的10个市，大部分采取

政府主导、商业运作的方式，通过公

开招标，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大病

保险业务。这一做法缓解了各级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人员不够、经办压力

大的矛盾，商业保险机构的专业优势

得到发挥，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在同商

业保险机构的合作中，积累了谈判协

商、委托管理等方面经验，医保管理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不需要个人

再缴费，只要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就可以享受大病保险待遇。

同时，大病保险提高了重大疾病的保

障水平，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进一步缓解。

全省10个市开始支付大病保险待遇
2.6万人次已受益，人均医疗负担下降12%左右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普通床位费最

高指导价26元，最好的单人间床位费也不

能超过每床每天90元，门/急诊留观床位费

最高只收取15元。昨日，合肥市物价局发

布了《合肥市基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病房

床位指导价格》，走廊加床以后需要打折收

费，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床位费最高每天90元

据了解，病房床位费分为普通、三人

间、双人间、单人间、新生儿和门/急诊留观

床位费，按照床位费项目内涵及病房设施

核定。根据办法，合肥行政区域内经卫生

行政部门审定，达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具

备病房设施条件以及符合医疗服务质量的

基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实行政

府指导价。由县（市）、区物价部门会同卫

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不超过省定

三级医院最高指导价75%核定基层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的病房床位费。

普通床位费指四人及以上多人间的床

位费，最高不能超过26元/床·日，三人间则

不超过34元/床·日，双人间不超过41元/

床·日，单人间不超过90元/床·日。新生儿

床位费不超过11元/床·日，门/急诊留观床

位费不超过15元/床·日。合肥市物价局还

表示，病房设施和服务水平低于床位费项

目内涵及规定设施的，应降低床位费标准；

医疗机构病房设施陈旧未改造，达不到床

位费项目内涵及规定设施的，其床位费继

续按照现行价格规定执行。

走廊加床收费要打折

物价部门还表示，医疗机构在核定

的病房床位数之外原则上不得增加病

床。由于治疗的需要，确需增加病床的，

按加床后实有床位数标准收取床位费。

在病房外（病房走廊）增加的病床，以不

得超过同病区最低床位费的 70%核定，

并不得收取降温和取暖费。

医疗机构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床位费

项目价格。病房床位费由县（市）、区根据

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和保障基本原

则，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比例。

合肥病房床位指导价格出炉：

最好单间每天不能超过90元 医院走廊加床收费要打折

2013 年，确定合肥、蚌

埠、六安、芜湖、铜陵五市为

全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试

点城市。2013 年末，5 个试

点城市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办法相继出台并组织实施，

9202人次受益，大病保险基

金 支 付 2876 万 元 。 2014

年，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被列

入民生工程，实现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全省覆盖。

全省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基本政策

的 统 一 ，到 今 年 6

月底，15 个市出台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实施办法，覆盖940

余万参保人员。10

个市开始支付大病

保险待遇，共有 2.6

万人次享受大病保

险待遇。

大 病 保 险 制

度缓解参保人员

高额医疗费用负

担 ，参 保 居 民 个

人实际负担平均

下降 12%左右，城

镇居民大病保险

所需资金从医保

基 金 结 余 中 筹

集 ，不 需 要 个 人

再缴费。


